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院總第 1554 號 委員 提案第 15110 號   

 

案由：本院委員李俊俋等 17 人，有鑑於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

係條例第九十五條之三之規定，排除行政程序法之適用，恐

造成行政機關得以據此規避行政程序法對人民最低限度之程

序保障，爰提案刪除「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

九十五條之三」之條文內容。是否有當，敬請公決。 

 

說明： 

一、為確保人民於行政程序中之程序權利保障，行政程序法於第三條第一項「除法律另有規定

外，應依本法規定為之」，即指須有較行政程序法更嚴格之程序規定，始得排除行政程序

法之適用，而現行兩岸人民關係條例第九十五條之三顯未符合此意旨，甚至造成兩岸人民

關係條例對行政程序法排除及於實體規範之誤解，滋生不當解釋。 

二、查兩岸人民關係條例第九十五條之三之立法理由，稱「有關大陸事務之行為」，因具有高

度機密或急速因應，而直接以維護國家之生存、發展或免於威脅為目的，致不宜適用行政

程序法之規定。惟，「有關大陸事務」並非全然涉及國家安全之高度機密性或必須急速因

應，故現行兩岸人民關係條例全面排除行政程序法之適用，顯有違憲法比例原則之虞。 

三、行政程序法於其個別程序規範中，如行政程序法第四十六條第二項第一款至第五款有關人

民申請閱覽卷宗之規定、或第一百五十一條但書所規範之法規命令訂定程序，均已訂有涉

及國家機密或安全而得排除程序適用之例外規定。在此情況下，兩岸人民關係條例為排除

個別程序規範，全然將行政程序法不予適用，顯然有因噎廢食之問題。另外，政府資訊公

開之限制，則已規定於政府資訊公開法第四章，即令行政程序法規定之未排除，仍足使涉

及國家機密之兩岸事務有相當之保護。 

四、兩岸人民關係條例回歸行政程序法之適用，將促使行政機關依循行政程序法第一五四條以

下有關法規命令之預告、評論、聽證或公聽程序等規定，可作為確保政府決策公開透明之

手段。同時，在人民意見陳述之程序參與下，使政策得以獲得充分溝通討論，提供人民事

實上在行政程序中參與國家意思形成之機會，以提升民主政治之發展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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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刪除第九十五條之三條文草案

對照表 

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

第九十五條之三 （刪除） 第九十五條之三 依本條例處

理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

往來有關之事務，不適用行

政程序法之規定。 

一、本條刪除。 

二、本條原立法理由為：「按

行政程序法第三條第三項第

一款規定，「國家安全保障

事項之行為」，不適用該法

之程序規定，其立法意旨應

為此種事項攸關國家安全與

利益，故得排除行政法之程

序規定。復依據法務部九十

一年五月二十二日法令字第

○九一○○一九五八二號令

，「有關大陸事務之行為」

因具有高度機密性或必須急

速因應，而直接以維護國家

之生存、發展或免於威脅為

目的，致不宜適用行政程序

法所定規定，爰增訂本條，

以資明確。」 

三、行政程序法之立法目的為

使行政行為遵循公正、公開

與民主之程序，確保依法行

政之原則，以保障人民權益

，提高行政效能，增進人民

對行政之信賴；行政行為僅

於特定行政機關或特定行政

行為始得例外排除該法適用

，而為確保其立法目的，該

例外應做嚴格限縮解釋，不

宜貿然以其他法律蓋括排除

該法適用。 

四、惟，「有關大陸事務」龐

雜，並非全然涉及國家安全

之高度機密性或必須急速因

應，故現行兩岸人民關係條

例全面排除行政程序法之適

用，顯有違憲法比例原則之

虞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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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近年來，臺灣地區與大陸

地區來往日益深化，為確保

人民對行政之信賴，避免行

政部門利用行政規則偷渡，

規避行政程序法所規定依法

行政之精神，故刪除之。 

 


